
新北市立北大高級中學 112學年度第九屆峽思文學獎徵文辦法  

112.11月定稿 

一、設立宗旨：開發本校學生創作潛能，提昇寫作風氣，增進文學素養。 

二、主辦單位：本校圖書館。 

三、協辦單位：國文科。  

四、投稿資格：本校在籍各年級學生，均可參加，分成高中組及國中組。僅接受個人投稿，

不接受聯合創作。（備註：每人可同時參加不同文類，但同一文類以 1篇為限）。 

五、徵文主題:以「旅行」為主軸，亦鼓勵不同題材的創作。 

六、徵文類別與字數限制： 

(一)高中組 

1. 短篇小說：文長三千至一萬字。 

2. 極短篇：文長一千五百字內。 

3. 散文：文長八百字至一千二百字。 

4. 現代詩：最多不超過廿行。 

5. 圖文創作：相片(圖片)一張，文長一百字。 

 

(二)國中組  很久很久以前… 

1. 散文：文長六百字至一千字。  

2. 現代詩：最多不超過廿行。 

3. 圖文創作：相片(圖片)一張，文長一百字。 

 

(三)投稿格式 

1. 作品以 A4直式紙張橫向登打。(如右圖所示之方向)   

2. 作品須以「Word檔」投稿。 

3. 字體為標楷體 12 point。 

4. 所有標點符號請使用中文全形之標點符號。需空格的部份請以「中文全形空白」鍵輸

入。 

5. 段落開頭與一般中文寫作相同。 

6. 段落與段落之間請空一行。 

7. 圖文創作類型：相片格式為網路流通用之圖片電子檔（色彩設定為 RGB，設定解析度

為 72dpi，檔案大小為 10mb以下，格式為 JPG檔），若自行繪圖，則不限制電繪或是

手繪，請以 A4紙直式創作。 

8. 現代詩格式不限。 

 

七、錄取名額及獎勵： 

(一)高中組 

1. 短篇小說：第一名禮券 800元，獎狀乙，記小功乙支 

          第二名禮券 500元，獎狀乙張，記嘉獎兩支 

          第三名禮券 300元，獎狀乙張，記嘉獎乙支 

          佳作若干名，各得獎狀乙張 

 

2. 極 短 篇：第一名禮券 500元，獎狀乙張，記小功乙支 

              第二名禮券 300元，獎狀乙張，記嘉獎兩支 

              第三名禮券 100元，獎狀乙張，記嘉獎乙支 

★小提醒： 
紙張直著拿， 
文字橫著打。 



              佳作若干名，各得獎狀乙張 

 

3. 散    文： 第一名禮券 500元，獎狀乙張，記小功乙支 

                  第二名禮券 300元，獎狀乙張，記嘉獎兩支 

                  第三名禮券 100元，獎狀乙張，記嘉獎乙支 

                  佳作若干名，各得獎狀乙張 

 

4. 現 代 詩： 第一名禮券 500元，獎狀乙張，記小功乙支 

                  第二名禮券 300元，獎狀乙張，記嘉獎兩支 

                  第三名禮券 100元，獎狀乙張，記嘉獎乙支 

                  佳作若干名，各得獎狀乙張 

 

5. 圖文創作： 第一名禮券 300元，獎狀乙張，記小功乙支 

                  第二名禮券 200元，獎狀乙張，記嘉獎兩支 

                  第三名禮券 100元，獎狀乙張，記嘉獎乙支 

                  佳作若干名，各得獎狀乙張 

 

(二)國中組 

1. 散  文： 第一名禮券 500元，獎狀乙張，記小功乙支 

                  第二名禮券 300元，獎狀乙張，記嘉獎兩支 

                  第三名禮券 100元，獎狀乙張，記嘉獎乙支 

                  佳作若干名，各得獎狀乙張 

 

2. 現 代 詩： 第一名禮券 500元，獎狀乙張，記小功乙支 

                  第二名禮券 300元，獎狀乙張，記嘉獎兩支 

                  第三名禮券 100元，獎狀乙張，記嘉獎乙支 

                  佳作若干名，各得獎狀乙張 

 

3. 圖文創作： 第一名禮券 300元，獎狀乙張，記小功乙支 

                  第二名禮券 200元，獎狀乙張，記嘉獎兩支 

                  第三名禮券 100元，獎狀乙張，記嘉獎乙支 

                  佳作若干名，各得獎狀乙張 

 

※各文類皆設「特別獎」，鼓勵以本年度徵文主題創作且表現優異的同學，得獎者獲得獎狀一 

  張。 

 

八、評選方式： 

(一)資格審查：由主辦單位審定(體例、字數、文類)。 

(二)作品審查：由主辦單位聘請專家學者組成評審委員會進行初、複審（決審）， 

(三)若評審認為作品未達水準，得決議獎項從缺或增減錄取名額。 

 

九、徵文期間：即日起至 113年 4月 12日（五）17:00止。 

 

十、收件方式：請一律以 word檔案格式登打，寄至圖書館信箱

interview@bdsh.ntpc.edu.tw，並標註檔名:○○組_班級_姓名。(例:高中圖文創作組

_100班_周小帆) 

 

十一、 本辦法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